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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 國 聯 通 股 份 有 限 公 司
（根據公司條例在香港註冊成立之有限責任公司）

關 於 中 國 聯 合 通 信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股 權 分 置

改 革 的 初 步 公 告

中國聯合通信股份有限公司（「A股公司」）（一家於上海證券交易所上市的股份有限公司）為

中國聯通股份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的中介控股公司。A股公司的非流通股股東中國聯合通信

有限公司（「聯通集團」）為本公司的最終控股公司。

根據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、國務院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、財政部、中國人民銀行

和商務部聯合頒佈的《關於上市公司股權分置改革的指導意見》，中國證監會頒佈的《上市公

司股權分置改革管理辦法》（證監發[2005]86號），上海證券交易所、深圳證券交易所和中國

證券登記結算有限責任公司聯合制定的《上市公司股權分置改革業務操作指引》等相關文件

的規定，遵循中國境內上市公司股權分置改革的操作程序，A股公司的非流通股股東聯通集

團、聯通尋呼有限公司、聯通興業科貿有限公司、北京聯通興業科貿有限公司以及聯通進

出口有限公司提出了股權分置改革動議。A股公司董事會已就A股公司股權分置改革方案的

相關事項諮詢了上海證券交易所的意見。本公司現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

規則第13.09條公佈以下事項：

1. A股公司股票自二零零六年四月三日起開始在上海證券交易所停牌；及

2. A股公司將依據其股權分置改革工作的進展情況，在中國境內披露股權分置改革說明書

及其他相關文件。本公司將按需要作出相關的披露。

於本公告日期，本公司之董事會由以下人士組成：

執行董事：常小兵、尚冰、佟吉祿、李建國、楊小偉、李正茂、李剛及張鈞安

非執行董事：呂建國

獨立非執行董事：吳敬璉、單偉建、張永霖及黃偉明

承董事會命

中國聯通股份有限公司

朱嘉儀

公司秘書

香港，二零零六年四月三日

請同時參閱本公布於香港經濟日報刊登的內容。

（股份編號：762）


